
行政訴訟法相關條文 

行政訴訟法第 57條第 4、5項 

當事人得以科技設備將書狀傳送於行政法院，其適用範圍、程序、

效力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，由司法院定之。  

當事人以科技設備傳送書狀，未依前項辦法為之者，不生書狀提出

之效力。 

 

行政訴訟法第83條第1、2項 

經訴訟關係人之同意，得以科技設備傳送訴訟文書，其傳送與送達

或通知有同一之效力。  

前項適用範圍、程序、效力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，由司法院定之。 

 

 


